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典藏文物及珍貴財產審議委員會設置與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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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以下簡稱本局) 為規範典藏文物之取得、管理、應用、註銷等事項，審議珍貴財產之認定，特設置典藏文物及珍貴財產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縣長指派文化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縣長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財政處代表一人。

（二）政風處代表一人。

（三）文化局副局長。

（四）文化局會計室主任。

（五）文化局行政科科長。

（六）文化局藝術科科長。

（七）文化局文化資產科科長。

（八）專家學者三人。
三、
本會會議召開，非本府人員擔任之委員，因故未能出席時，不得指派他人出席。由本府人員兼任之委員，因故未能出席時，得指派業務相關人員代表出席。

四、
本會會議應有七名以上委員出席，其中至少一名專家學者擔任之委員，會議決議始成立。會議未為議決時，得並列意見簽呈縣長裁定。
五、
本會得視事實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

六、
本局欲典藏之文物需先提交本會審議，經審議通過、分級後始入庫典藏，並進行登錄編目建檔工作。
七、
本局典藏文物分為一般文物及珍貴文物二類，由本會審議分級之。經審議列為珍貴文物者，依規定陳報縣府列為縣有珍貴動產。
八、  本要點所稱文物，範圍定義如下：
（一）藝術作品：包括水墨畫、書法、水彩、油畫、攝影、版畫、素描、雕塑等美術、工藝作品。
（二）民俗文物：包括食、衣、住、行、育、樂、宗教信仰、年節等各方面常民生活器物。
（三）文獻史料：包括古文書、老照片、手稿、檔案（含影音史料）等具文史價值者。
九、
本局典藏文物得經由下列方式取得：

（一）收購：視經費預算及館藏需要，擬訂計畫收購。
（二）捐贈：採無條件受理方式，拒絕有條件之贈與，並應避免收入不必要之文物，造成儲藏空間之浪費。若文物不適於本局典藏，而捐贈者堅持贈與，應予以婉拒，將之轉介，或建議捐贈者合適的受贈單位。

（三）移交：接受政府機構撥交之文物，或接收因辦理文化業務相關調查研究計畫，採集獲得之相關物品。

（四）特約製作：因辦理展覽或教育推廣之需要，特約專家或特定機構製作具有收藏價值之文物。
十、
本局收入之典藏文物必須來源明確，產權清楚，並有合法或充分的證明文件，亦應考量文物背景資料之完整性，以利日後管理應用。
十一、本局文物典藏入庫之作業流程如下：

（一）編列登錄號：文物入庫時，須先給予典藏登錄號，登錄於本局文物典藏清冊，俾便於管理及基本資料保存建檔。
（二）資料建檔：所有典藏文物均須建立基本資料卡，資料卡中並須包含文物影像照片及存放位置。
（三）文物清潔與狀況檢視：典藏文物於入庫前，應先進行清潔等相關清理工作，並檢視藏品狀況，如有毀損須修復者，專案簽報修復計畫，經核准後交由專人承修，並於修復期限內驗收還庫。必要時，應請專業人員處理文物之病蟲黴害。
（四）入庫上架儲放：每件典藏文物應有其固定儲放位置，移動儲放位置時需詳細記載於基本資料卡上。
十二、典藏室逐年編列經費，用於維護典藏環境，預防灰塵空氣污染，及避免紫外線照射，造成典藏品損害或褪色，並應維持恆溫、恆濕儲藏條件。
十三、凡欲進入典藏室者，需向管理典藏文物承辦人提出申請，由承辦人陪同進入，並填具出入管制表。
十四、典藏文物每年盤點一次，作成盤點紀錄，陳報局長核備。承辦人並依據盤點紀錄更新典藏文物之檔案資料及進行維護修復工作。

盤點作業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盤點前應擬訂盤點檢視計畫。
（二）盤點紀錄應包括藏品數量清點、儲放位置之核校以及文物狀況檢視評估。
（三）盤點作業完成後，可由上級機關針對盤點記錄結果，進行複查，或進行不定期隨機抽查。
十五、本局典藏文物之應用，得為展覽、研究、修護或其他特殊理由，申請本局提借，並經核准後始得為之。典藏文物提借離庫或歸還時，皆須依提借內容逐項核對點交。
十六、本局典藏文物出借僅限政府機構、設有藝文中心之公私立學校、原創作者或捐贈者，並經本局評估認可具備典藏文物保存維護能力者。且應訂定有關使用目的、期限等之契約，及由借出者辦理文物保險。
十七、典藏文物因嚴重損壞、移交、重複達一定數量、或遺失等其他因素，必須註銷時，須作成文物減損報告，並經本會審議通過後，陳報局長，決定為註銷、維護或其他之適當措施。
十八、文物若核定註銷，仍應保留空號，不得填補。註銷文物之處理，得贈與學術機構。
PAGE  
1

